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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西北

區

承辦人：夏綠蒂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285

傳真：02-27206382

電子信箱：la-lilyhsia@mail.taipei.

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14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廢字第10930347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會建議室內裝修廢棄物分類及回收相關事宜一案，

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109年5月8日全設聯俊字第1090000052號函。

二、經查本市已有13家合法設置之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

可優先收受處理本市轄內產出裝修工程廢棄物；另經妥善

分類後屬可燃性之本市轄內產生裝修工程廢棄物亦得向本

局焚化廠申請進廠焚化，如業者仍有問題本局可協助釋疑

及媒合。

正本：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user
輸入的文字
申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廢棄物處理場銷毀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7260597

mailto:la-lilyhsia@mail.taipei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1907260597


製表日期:109.05.11

行政區 公司 職稱 姓名 電話 地址 備註

02-27658686

0972-139179

02-27616236

0905-810255

金茂榮 副理 呂英吉 02-27658686 臺北市松山區撫遠街435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力隆 負責人 曾國峰 0910-164591 臺北市松山區濱江街862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負責人 陳明淞 0938-987010

聯絡人 雷震寰 02-87923200

昶竣 廠長 林庠余 0989-551485 臺北市內湖區安美街239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0910-152897

02-27940715

經理 王達生 0921-070051

場長 吳典璟 02-28109147

負責人 董榮政 0987-673337

聯絡人 董子琳 02-28203123

浤欣 聯絡人 楊孟纁 0920-356349 臺北市北投區立賢路111號
場區整理中，預計6月底

完成

理事長 羅右程

總幹事 張傑

臺北市松山區撫遠街435號

場區整理中，預計5月底

完成
臺北市士林區延平北路7段1號江浚

德展
臺北市北投區承德路7段393巷

91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場區整理中，預計5月底

完成

臺北市營建混合物分類場業者名單及收受地點

混合物分類

處理場協會

松山區

內湖區

北投區

宗營 臺北市內湖區安康路46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同怡 經理 林武松 臺北市內湖區潭美街533號

士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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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9.05.11

行政區 公司 職稱 姓名 電話 地址 備註

臺北市營建混合物分類場業者名單及收受地點

負責人 蕭榮偉 0958-292065

經理 蔡怡凱 0923-130709

02-28967696

0932-350208

02-28959856

02-28230276

經理 林友信 02-22396171

經理 林智賢 02-22396171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臺北市北投區承德路七段401巷

620弄8號

場區整理中，預計6月底

完成
磬鴻

文山區 好名 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5段58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亞太 經理
謝建宏0926-

967288
臺北市北投區大度路29號 可收容，以臺北市優先

忠全 聯絡人 練佳榮
臺北市北投區立德路120巷22-1

號
北投區

第2頁



1.

2. 

2.1 

2.2 

2.3 

3. 1 日

1 日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申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廢棄物處理場銷毀」作業流程圖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更新日期：105.10.31
環保類：案件編號 29

1.收件 

  2.審核 

3.函復審核結果 

2.1 

通知 

補正 

2.2 補

正資料

審查 

2.3 駁回 

否 

是 

受理方式：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總處理時限：4 日(含假日/日曆日) 

符
合 

不符合 

廢 
 

棄 
 

物 
 

處 
 

理 
 

場 

2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處理場（廠）代處理事業廢棄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機構 
名稱  

地址  

負責人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營業項目 

申請代處理事業廢棄物種類及每月預估數量 

□可焚化處理廢棄物，數量           噸/月。 

□不可焚化處理廢棄物，數量           噸/月。（請詳述事業廢棄物種類） 

□不適焚化處理廢棄物，數量           噸/月。（請詳述事業廢棄物種類） 

□農產品廢棄物，數量           噸/月。 

□溝泥，數量           噸/月。 

□污泥，數量           噸/月（須檢附廢棄物溶出試驗檢測報告）。 

□其他(有價廢棄物銷毀)種類          ，材質       ，數量           噸(個、箱、    )。 

*上表列之廢棄物請詳述廢棄物來源、性質、數量。並不得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液體廢棄

物、資源回收物及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完成中間處理之事業廢棄物。 

申請清除事業廢棄物進場方式 

□自行（清除車輛車號：                    ）（附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 

□委託（清除機構名稱：           ）（附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影本） 

      （清運車輛車號：                      ） 

*進入本局垃圾處理場（廠）車輛以可自動頃卸並可過磅卡車為原則，每卡車總重不得超過

四十公噸。可回收物質禁止進入處理場（廠） 

申請清除事業廢棄物進場（廠）地點 

□ 內湖垃圾焚化廠（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90號，TEL：27961833） 

□ 木柵垃圾焚化廠（北市文山區木柵路5段53號，TEL：22300800） 

□ 北投垃圾焚化廠（北市北投區洲美街271號，TEL：28360050） 

□ 廢棄物處理場（北市南港區南深路37號，TEL：26511434-122） 

*除可燃性廢棄物應擇一向本局各垃圾焚化廠申請外，其餘得向本局廢棄物處理場申請（須

檢附進場分類回收管制表） 

申請機構及申請人簽章：（須檢附事業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或政府機

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場 

銷燬物品進場分類回收管制表 

 

一、事業產生機構名稱：           負責人：______________      

 

  住址：                       聯絡人：______________            

 

  電話：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物品名稱                        項目、種類及其包裝物性質（請勾選）： 

1. 物品項目：□報廢食品，□過期藥品，□報廢化粧品，□醫療耗材，      

□報廢香煙，□橡膠，□金屬製品，□有機性污泥，□氯化烴類，

□大型地毯，□陶瓷，□磚瓦，□防火建材，□其他         。 

2. 種類：□粉狀，□膏狀，□液體，□塊狀，□條狀，□捲筒狀，□其他 

3. 包裝物性質：□小玻璃瓶裝，□大玻璃瓶裝，□大塑膠罐裝，□小塑膠罐

裝，□鐵罐裝，□金屬易開罐裝，□金屬非易開罐裝，□紙箱，□

鋁箔，□其他            。 

三、廢棄物來源：□進口商，□本地工廠，□回收賸餘物，□其他_____________ 

四、廢棄物產量及回收處理方式： 

 

(一)產量：                (二)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可回收物質：                  (四)可回收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回收處理方式：                                                   

 

 (六)目標值：                (七)預定達成全回收計劃時間：     年    月 

五、業者回收計劃： 

 

 

六、為達成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要求之全回收目標，達成零掩埋境界，特訂立

本表，要求業者全面回收，未附填本表，不予同意進場辦理銷毀。 

【備註】：本表格如有不足，請另行影印加頁並加註物質回收處理方式等。 

事業機構簽章： 

 

代表人                                     年   月      日  

場址:山豬窟 




